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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5� 年 5月29

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10�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证券简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和董事会组成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对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进行变更、调整及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5月30日和 10月 27�日分别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经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

及章程修正案的备案手续， 并于 2015�年 12�月14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014628574），相关变更内容如下：

一、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1、变更前公司中文名称：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公司中文名称：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 变 更 前 公 司 英 文 名 称 ：INNER� MONGOLIA� YILI� CLEAN� ENERGY�

COMPANY� LIMITED

变更后公司英文名称：ELION� CLEAN� ENERGY� COMPANY� LIMITED

二、经营范围调整情况

调整前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石的

生产和销售（分支机构经营）。 甘草、麻黄草等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建筑材料、

化工产品（除专营）销售；经济林木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养殖业及其产品的收购、加工、生

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PVC管材的销售；工程机械租赁；煤炭、化工技术咨询服务；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

销售；煤炭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调整后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

理、其他污染治理；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对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与管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片剂、硬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的生产（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电石的生产和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甘草、麻黄草等中药材的种植、收

购、加工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除专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PVC管材的销售；工程机械租赁；煤炭、

化工技术咨询服务；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煤炭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三证合一”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15]50� 号） 等相关文件要求， 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对原营业执照 （注册号：

15000000005071）、 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号：70146285-7）、 税务登记证 （证号：

152726701462857） 进 行 “三 证 合 一 ” ， 合 并 后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500007014628574。

四、公司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五、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尚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核准后的证券简称及启用日期

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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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

资产出售

)

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5年10月

16日，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方案后，公司展开实施工作。 按照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 出售全资子公司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茂业控股)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140,587.57万元(人民币、下同)，交易对方为公司

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兆投资)，交易支付方式为现金。

截至2015年12月15日， 本公司已收到中兆投资支付的第一期、 第二期交易价款合计

70,293.79万元，公司已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中兆投资的名下。 有关情况详见2015年10月24

日、10月28日、11月1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前

两期交易价款的公告》(编号：2015—98)、《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完成资产过

户的公告》(编号：2015—101)、《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实施阶段进展公告》(编

号：2015—106)。

根据双方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第三期交易价款70,293.78万元将自《资产出售

协议》于2015年10月16日生效后的三个月内，由中兆投资支付给本公司。 本公司将在股东

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约定收缴本次交易的第三期交易款，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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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5年12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2015年12月13日以传真、电子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送

达各位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共有董事10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10名，参加本次会

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12月31日召开201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选举方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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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

○

一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2015年12月1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2015年12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上

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12月30日15:00至2015年12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

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股权登记日

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2月24日；B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2月24日，B

股投资者应在股权登记日之前的第3个交易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

买入公司股票方可登记在册。

7、出席对象：

（1）凡在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本公司会议室。

9、本公司将于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2015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临时）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

大会资料完整。

（二）提案内容：

1、关于选举方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提案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凡符合会议资格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或法

人单位证明等凭证出席；

（1）个人股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国家股、法人股股东需持单位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持上述证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地址：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510623

3、登记时间：2015年12月30日(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00)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

3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

操作。

2、投票代码：360429；投票简称：粤高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关于选举方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选举票数；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

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12月30日15：00至2015年12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联系人：冯新炜 王莉

电话：（020）29006688

传真：（020）38787002

七、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1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选举方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__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59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60,00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006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2月17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 或“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登

记日在册全体流通A股股东获得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控股” ）及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送出的现金为对价安排，送出现金总额为15,758.40万元，其中12,712.56万元由

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承担，其余3,045.84万元由江铃控股单独承担，这样流通A股股

东每10股获送现金数量为13.40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时间：

2006年1月16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2006年2月13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福建省福汽华泰

服务有限公司

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法定承诺

：

所持江铃

汽车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1、

按承诺履行

。

2、

该股东已向江铃控股偿还了股权

分置改革时其代为垫付的对价

，

并已取

得江铃控股的书面同意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12月17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06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1

福建省福汽

华泰服务有

限公司

60,000 60,000 3.36 0.0069 0.0069 0

合计

60,000 60,000 3.36 0.0069 0.0069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国家持股

- - - - -

2、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3、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773,000 0.21% -60,000 1,713,000 0.20%

4、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000 - - 12,000 -

5、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6、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7、

内部职工股

- - - - -

8、

高管股份

900 - - 900 -

9、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1,785,900 0.21% -60,000 1,725,900 0.2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人民币普通股

517,428,100 59.94% 60,000 517,488,100 59.95%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44,000,000 39.85% - 344,000,000 39.85%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4、

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61,428,100 99.79% 60,000 861,488,100 99.80%

三

、

股份总数

863,214,000 100% - 863,214,000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1

福 建 省 福 汽 华 泰 服

务有限公司

- - - - 60,000 0.0069

司法裁决过户

合计

- - - - 60,000 0.0069

关于股份数量变化沿革的说明：

原法人股股东福建汽车工业集团龙岩销售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60,000股于

2015年1月经司法裁决过户给福建省福汽华泰服务有限公司。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1 2007

年

2

月

15

日

23 84,085,700 9.74%

2 2007

年

11

月

7

日

6 840,000 0.1%

3 2008

年

4

月

3

日

5 45,320,700 5.2%

4 2009

年

5

月

20

日

3 268,130,600 31.06%

5 2010�

年

9

月

13

日

5 336,000 0.04%

6 2011

年

10

月

20

日

1 120,000 0.014%

7 2013

年

4

月

24

日

1 240,000 0.0278%

8 2014

年

6

月

4

日

2 720,000 0.0834%

9 2015

年

1

月

22

日

1 36,000 0.004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江铃汽车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是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是 ■否；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是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

诺文件

√是 ■不适用；

5、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

江铃控股对股改实施方案表示反对意见和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东的对价安排

先行代为垫付。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福建省福汽华泰服务有限公司已向江铃控股偿还了代

为垫付的对价， 江铃控股已致函本公司书面同意解除福建省福汽华泰服务有限公司所持

有江铃汽车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份限售。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677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84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泰铝业” ）于2015年12月9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根据相关

规定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5亿元，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之内可滚动使用，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项。

2015年12月11日起，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分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铁道支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路支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0,000万元。 具体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181天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交通银行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诺，并按产品说

明书约定的投资收益率（年率）向公司计付理财收益。

3、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0�万元

5、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投资范围为货币

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

6、预期收益率（年化）：3.70%

7、期限：2015年12月15日至 2016年6月13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智赢系列（对公）15447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0�万元

5、投资范围：本产品为结构性理财产品，理财资金全额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方式进行

投资运作。

6、预期收益率（年化）：3.40%

7、期限：2015年12月11日至 2016年6月15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1、产品名称：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3、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0�万元

5、投资范围：债券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等。

6、预期收益率（年化）：3.40%

7、期限：2015年12月11日至 2016年6月10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无关联关

系。

（四）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路支行

1、产品名称：非凡资产管理91天安赢第079期对公款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3、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0,000�万元

5、投资范围：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债券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其

他资产或资产组合等。

6、预期收益率（年化）：3.50%

7、期限：2015年12月15日至 2016年3月15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防范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

组织实施。

2、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

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6、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

离。

7、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银行

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风险可控，属于董事会授权范围。

2、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高流动性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是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

周转需要。

3、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未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二）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如下：

1、已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发行主体

金额

（

万元

）

到期日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10,000 2015

年

4

月

15

日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5,000 2015

年

4

月

3

日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2,500 2015

年

5

月

14

日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10,000 2015

年

7

月

16

日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5,000 2015

年

8

月

24

日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8,000 2015

年

9

月

16

日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3,000 2015

年

11

月

24

日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2,000 2015

年

10

月

20

日

2、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发行主体

金额

（

万元

）

到期日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5,000 2015

年

12

月

17

日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2,000 2015

年

12

月

29

日

五、备查文件

1、《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

2、《中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3、《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

4、《中国民生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5-089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76,626,501股

发行价格：4.15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新增的76,626,501股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并同

时满足本次交易的《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规定的相关指标后，按照上述协议规定的方式解除锁定。 该等新股在解除锁

定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如遇法定节假日及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12月9日，本次交易的目标股权（即许开成等唐山开诚36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有的唐山开诚80%的股权）过户至中信重工之事宜已在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唐山开诚已取得该局换发的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02936746855014）。 中信重工现持有唐山开诚80%的股权，为唐山开诚的控股股东，

许开成等36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唐山开诚20%的股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决策程序

1.2015年5月6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预案及其相关议

案；

2.财政部于2015年8月20日做出《财政部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唐山开

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80%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财金函[2015]126号），原则同意中

信重工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唐山开诚80%的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

3.2015年8月25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方

案及相关议案；

4. 商务部反垄断局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

[2015]第210号），决定对中信重工收购唐山开诚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

实施集中。

5.中信重工于2015年9月11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

全部相关事项。

6.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12月2日出具《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开成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812号）， 核准了本次交

易。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元。

发行数量：76,626,501股

发行价格：4.15元/股

2.发行对象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

1

许开成

41,582,651

2

李盈莹

15,325,301

3

许航

7,662,651

4

许征

7,662,651

5

田亚军

587,470

6

陆文涛

510,843

7

孟宏伟

510,843

8

韩小云

191,566

9

裴文良

191,566

10

刘立志

191,566

11

王树武

153,253

12

王宇

153,253

13

刘强

153,253

14

张树生

127,711

15

杨春明

127,711

16

李愈清

127,711

17

张杨

127,711

18

赵建波

127,711

19

黄振成

127,711

20

韩宁

102,169

21

张洪德

63,855

22

刘美兰

63,855

23

王琳

63,855

24

张凤海

63,855

25

霍金香

63,855

26

李峥

63,855

27

宋志海

63,855

28

朱海军

63,855

29

马永宁

63,855

30

李云

51,084

31

张立业

51,084

32

李国华

51,084

33

高步才

51,084

34

赵颖秋

38,313

35

郭勇

38,313

36

王文栓

25,542

合计

76,626,501

3.限售期

根据《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除李

盈莹之外的业绩承诺人所发行的股份的

法定锁定期为自发行股份交割日起12个月，李盈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为自目标股份交

割日起36个月。 自前述法定锁定期届满后，除李盈莹之外的发行对象所持甲方股份将按约

定分期解锁。 其中，自目标股份交割日起十二（12）个月届满，以及当年《专项审核报告》披

露之后且不触发盈利补偿事项或当年盈利补偿已经完成后，进行第一次解锁，第一次解锁

比例=唐山开诚2015年承诺净利润÷唐山开诚2015年至2017年三年合计承诺净利润，即

27.72%；自目标股份交割日起二十四（24）个月届满，以及当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后

且不触发盈利补偿事项或当年盈利补偿已经完成后，进行第二次解锁，第二次解锁比例=唐

山开诚2016年承诺净利润÷唐山开诚2015年至2017年三年合计承诺净利润，即33%；自目

标股份交割日起三十六（36）个月届满，以及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披

露之后且不触发盈利补偿事项或当年盈利补偿已经完成后，进行第三次解锁，第三次解锁

比例=唐山开诚2017年承诺净利润÷唐山开诚2015年至2017年三年合计承诺净利润，即

39.28%。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年12月10日，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15）第21140号），截至2015年12月9日止，唐山开诚

80%的股权已变更至中信重工名下，唐山开诚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中信重工

已收到许开成等36名自然人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76,626,501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人民币4,186,626,501元，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4,186,626,501元。

2.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信

重工已于2015年12月14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本次发行的

76,626,501股A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本次交易对方许开成、李盈莹、许航、许征、田亚军、陆

文涛、孟宏伟、韩小云、裴文良、刘立志、王树武、王宇、刘强、张树生、杨春明、李愈清、张杨、

赵建波、黄振成、韩宁、张洪德、刘美兰、王琳、张凤海、霍金香、李峥、宋志海、朱海军、马永

宁、李云、张立业、李国华、高步才、赵颖秋、郭勇、王文栓的名下。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12月9日，本次交易的目标股权（即许开成等唐山开诚36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有的唐山开诚80%的股权）过户至中信重工之事宜已在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唐山开诚已取得该局换发的新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936746855014）。 中信重工现持有唐山开诚80%的股权，为唐山开诚的控股股东，

许开成等36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唐山开诚20%的股权。

（五）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信重工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2.律师结论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 交易各方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双方约定完成了目标股权以及目标股份的交割手

续，为合法有效，且相关各方正在按照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以及各自出具的承诺履行其义

务。中信重工已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

信重工尚需向其工商主管部门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以及公司章程修改等事

宜的登记及/或备案手续，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办理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的相关手续，并尚需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

交易的现金对价，且该等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重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参见“一、本次发行概况（二）本次发行情况2.发行对象及3.限售期”部分。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1

许开成

13020219470601�XXXX

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

2

李盈莹

13020219850106�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

许航

13020219730929�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4

许征

13020319780619�XXXX

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

5

陆文涛

13032219770209�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6

孟宏伟

13022219741117�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7

赵建波

1302031971071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8

王宇

1302031978042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9

刘美兰

13020219770308�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0

赵颖秋

13010519751015�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1

郭勇

13020319771005�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2

张洪德

13020219480628�XXXX

冀唐山市路南区

13

张立业

1302221979011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4

马永宁

13022819790803�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5

裴文良

13022219750720�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6

杨春明

13022119730219�XXXX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17

田亚军

13022219721207�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8

朱海军

13022819771128�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19

王文栓

13022219780418�XXXX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

20

宋志海

13023019811225�XXXX

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

21

韩小云

13020319751124�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2

王琳

13020319780708�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3

张树生

13022319731215�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4

李云

13022119721115�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5

霍金香

1302021965031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6

高步才

1302051950042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7

李愈清

62050219621006�XXXX

天津市红桥区

28

张杨

13020519740907�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29

韩宁

1302031979050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0

李峥

13020619770712�XXXX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31

王树武

13022119600620�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2

李国华

13020319571002�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3

黄振成

13022519720707�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4

刘强

13020419740201�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5

张凤海

13022319730926�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36

刘立志

13020319770823�XXXX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5�年 11月 3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比例

1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2,624,901,147 63.87%

2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6,280,565 4.78%

3

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98,140,282 2.39%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428,260 1.91%

5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2,048,916 1.75%

6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30,000,000 0.73%

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539,650 0.57%

8

闫子忠

10,994,604 0.2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487,916 0.26%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0,139,104 0.25%

合计

3,154,960,444 76.76%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14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比例

1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2,624,901,147 62.70%

2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6,280,565 4.69%

3

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98,140,282 2.34%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428,260 1.87%

5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2,048,916 1.72%

6

许开成

41,582,651 0.99%

7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30,000,000 0.72%

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539,650 0.56%

9

李盈莹

15,325,301 0.37%

10

闫子忠

10,994,604 0.26%

合计

3,191,241,376 76.22%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后，公司发行

76,626,501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数 变更股数 变更后股数

无限售流通股

4,110,000,000 0 4,110,000,000

限售流通股

0 76,626,501 76,626,501

合计

4,110,000,000 76,626,501 4,186,626,50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情况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

见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信重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修订稿）》“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讨论与分析”部分。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电话： 010-59026662

传真： 010-59026670

财务顾问主办人：梁炜、赵墉一

财务顾问协办人：王文奇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洋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电话：010-58091000

传真：010-58091100

经办律师：王卫国、邓晴

（三）审计机构

名称：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吕江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2幢13层

电话：010-65950411

传真：010-65955570

经办注册会计师：罗俊、杨欢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35号

电话：010-65881818

传真：010-65882651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蔡珩、张红梅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京永验字（2015）第21140号）；

3.�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重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